
屏東縣羌園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期末會議記錄 

日期：112 年 06 月 27 日上午 08 時 00 分         地點：辦公室 

主席：謝誠文主任         紀錄：林滿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示 

一、 主席致詞：本次會議是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特推會期末會

議，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學校特教工作得以推行。今天會議

主要是討論本校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相關特殊教育工作期程及

討論，提請本委員會進行討論及議決。  

 

二、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項特殊教育工

作期程均依原預定期程完成。也期望各班導師協助完成學生

IEP 擬定課程計畫及鑑定安置相關後續學生安置工作。 

 

三、 業務報告：  

1.本學年共計 10 位特教學生，4位為智能障礙、1位語言障

礙、1位學習障礙 、1位為自閉症、1位肢體障礙及 2位其他

障礙，其中有 9位普通班接受巡輔資源(另 1位為普通班接受

特教服務)。 

年級 姓名 性別 身心障礙類別 特教服務種類 

一 陳○任 男 其他障礙 不分類巡迴輔導 

一 陳○珉 男 肢體障礙 不分類巡迴輔導 

一 高○恩 女 智能障礙 不分類巡迴輔導 

二 高○卉 女 智能障礙 不分類巡迴輔導 

二 楊○君 女 智能障礙 不分類巡迴輔導 

四 楊  ○ 男 學習障礙 不分類巡迴輔導 

五 鄭○臻 女 自閉症 不分類巡迴輔導 



五 陳○紳 男 其他障礙 不分類巡迴輔導 

六 余○箴 女 智能障礙 不分類巡迴輔導 

六 戴○家 男 語言障礙 普通班(特教服務) 

112 學年度特教生因六年級畢業生轉銜余○箴及戴○家放棄特教

服務，而 1升 2學生何○恩於本學期鑑定安置列為智能障礙接受

不分類巡迴輔導，故 112 學年度合計 9位特教學生。 

2.學生之定期評量應以使用原班試題為原則，必要時應提供學生所需

之相關試題調整或試場服務，例如：延長考試時間、口語作答、提

供獨立考試空間、試題報讀服務等。其原班定期評量成績應依學生

能力水準及其於原班之相對位置調整，並應將定期評量成績與原班

教師商議；必要時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後得僅採資源班定期

評量成績，或與原班級定期評量採取比率訂定成績計算原則，並適

時與原班教師做調整比率。 

3.每年九月和三月有疑似生鑑定，煩請導師若發現班上有疑似特殊生

且經老師輔導六個月以上成效不大可以提出申請，相關申請表格巡

輔老師可以支援。 

4.本學期沒有規畫特教諮詢服務，但一年級肢體障礙學生陳○珉對於

特教教師助理員仍有需求已提出申請。 

5.在特教宣導及教學活動方面，本學期會利用星期四生活知能課程時

間來安排相關宣導活動來規劃辦理。 

6.本學年特教相關研習，感謝所有老師完成應有時數，讓特教研習成

果順利提報。 

四、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特推會委員討論定期評量方式。 

         說明:有些學生做答能力可能需要延長考試時間、口語作 

答或試題報讀服務等，不然無法及時完成評量。 

決議：請導師因應孩子的能力給予適當的彈性。 



案由二：審議本校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請委員決議。 

        說明：羌園國小 112 學年度接受巡輔服務的學生共有 9

位，六年級二位、五年級一位、三年級二位、二年

級四位，課程排定有國語、數學、其他類別(人際關

係或社會技巧)各依規定安排適當節數。 

        決議：按照巡輔教師與導師討論後的安排來實施    

        

案由三：審議本校 111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 

說明：依據 111 年 9月 23 日屏府教特字第 11159107900 號

函辦理。 

      本校 111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其

學習成果及學習記錄詳見各生之 IEP 檔案，請議

決。 

決議：照案通過，與會人員對 IEP 執行無異議。 

案由四：審議 112 學年度有關本校特殊教育學生之申請獎勵、獎補

助學金、交通費補助等相關需求服務  

       說明：依照需求提出需求    

        決議：本校皆會替相關學生申請相關的獎助學金，故不再

申請特教獎助學金。另外原大新國小關校轉來的特

教生，縣政府編有交通補助費，故不再提出申請。 

 

五、臨時動議：五年級特教學生鄭○臻家長對個案情緒波動及學習

動機向學校提出詢問，尋求解決協助方法。 

         說明：1.IEP 會議中，巡迴輔導老師向爸爸說明特教學生

鄭○臻這學期上課的態度，爸爸更分享其在家中

和媽媽情緒對抗的過程、沉迷 3C影響學習態

度……等。 



2.學校主任建議若爸爸在家中(澎湖工作)的時間

跟純青請假，增加親子(父女)相處溝通的時

間，也請父母多陪伴及思索是否繼續讓其學繪

畫，巡輔教師認為喜愛畫畫的她，值得斟酌學

畫的可能性。 

決議：由校方協助父親向純青作息時間配合的申請。 

七、散會：上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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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2.06.27 

 

 


